附件

[bookmark: _GoBack]连州市引导建筑业企业投身“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政策激励若干措施

一、信用评价方面
1.各建筑业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单个项目帮扶金额每10万元加1分，不足10万元不加分，封顶5分。申请加分材料为建筑业企业结对帮扶协议书、各级人民政府对帮扶金额的确认文件、工程验收报告或成果资料、相关票据及图片等。
2.被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推荐为省级建筑业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示范项目的加诚信分2分，被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选定为示范项目的再加诚信分3分（示范项目诚信加分措施自2024年度起实施）。多个建筑业企业联合帮扶打造同一示范项目的，诚信加分由参与企业协商分配，或连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帮扶金额比例分配。
适用对象为“百千万工程”中结对帮扶的建筑业企业及该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的项目。适用企业良好信用评价标准加分项为“奖励加分”，由连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后上报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加分。分值使用期限按《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企业诚信行为记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二、评先评优方面
清远市建筑业协会对百千万工程结对帮扶项目，在申报市建设工程优质奖、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等奖项时优先提供培训指导，并给予评先评优5分加分奖励。

